
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  

的士及輕型貨車的營運  

 
 
目的  
 
 本文件載述輕型貨車和的士的營運角色，並闡釋當局就的士

業界指有個別輕型貨車可能涉及非法載客取酬而採取的措施及回

應。  
 
 
背景   
 
2. 部分的士業界人士在今年 3月向當局反映有輕型貨車在機場

進行可能涉及非法載客取酬的活動，並要求當局修改法例，界定輕

型貨車可以運載什麼「貨」或「個人財物」，以及減低輕型貨車的

最高乘客座位的限制；個別的士業人士亦要求禁止輕型貨車進入機

場範圍。  
 
3. 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 (「委員會」 )在今年 3月討論了有關輕

型貨車及的士營運的事宜，該委員會要求當局研究相關監管載客取

酬的法例是否存有灰色地帶，於機場範圍能否設立某些行政限制措

施及提供有關打擊此項罪案的宣傳資料。  
 
 
輕型貨車的角色及營運  
 
4. 在運輸相關政策及法例下，貨車的角色定位為載貨。根據《道

路交通條例》（第374章），貨車可以出租及取酬作載貨用途，「貨」

或「貨物」的定義為任何類別的負重。貨車運載貨物所收取的費用

不受規管，但貨車出租或取酬作載客用途，則屬違法。此外，根據

《道路交通條例》（第 374章），任何人士如招攬或企圖招攬他人

乘坐以出租或取酬方式載客的貨車 (或稱「兜客」 )，亦屬違法。違

反上述兩項罪行的人士初犯最高可被罰款 5,000元及監禁 3個月，再

犯者最高可被罰款 10,000元及監禁 6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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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現時共有三類貨車，包括重型貨車、中型貨車和輕型貨車。

輕型貨車是貨車的一種，根據法例是車輛總重不超過 5.5公噸的貨

車，最高乘客座位數目為 5個。截至 2006年 9月底，全港共有約 76,000
輛已登記的輕型貨車。  
 
 
的士的角色及營運  
 
6. 的士是客運公共交通工具之一，角色是提供個人化點到點的

服務，是私家車以外的一個選擇。的士接載乘客的同時，亦可以根

據《道路交通條例》（第 374章）運載個人財物 (即屬於汽車司機的

財產的貨物或所載任何乘客的財產的貨物 )，並根據《道路交通 (公
共服務車輛 )規例》(第 374D章 )運載個人手提行李以取酬。除上述規

定外，的士不得載貨取酬，違例者初犯最高可被罰款 5,000元及監禁

3個月，再犯者最高可被罰款 10,000元及監禁 6個月。  
 
7. 的士的收費受《道路交通 (公共服務車輛 )規例》(第 374D章 )規
管，第 374D章附表 5訂明的士服務的收費。根據《道路交通 (公共服

務車輛 )規例》(第 374D章 )的規定，的士與貨車一樣，任何人士以任

何方式吸引或致力吸引任何人，以誘使其使用的士 (或稱「兜客」)，
則屬違法。違例者可被處第 3級罰款 ($5,001 - $10,000)及監禁 6個
月。目前全港有約 18,000輛的士。  
 
 
針對非法運輸活動的執法  
 
8. 鑑於有個別車輛 (包括輕型貨車、的士及其他類型的車輛 )
在機場的 1號及 4號停車場進行兜客及非法載客取酬等非法運輸

活動，警方已定期派出軍裝及便衣警務人員到機場巡查及進行

不同形式的執法行動。  
 
9. 就針對輕型貨車非法載客取酬的調查工作，根據《道路交通

條例》（第 374章），輕型貨車所提供的服務是否合法，關鍵並不

在於提供服務時車上正運載什麼類型的貨物，而是在於有關車程是

否牽涉載客取酬的成分。若輕型貨車同時運載貨物及乘客，乘客本

身有需要前往目的地，而個別乘客又可以攜帶着有關物品使用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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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工具前往目的地，執法人員可能有合理懷疑，有人干犯《道路

交通條例》（第 374章）用輕型貨車作載客取酬的用途而展開調查。 
 
10. 執法人員會在調查時搜集各種證據，包括司機和乘客的供詞

及其他環境證供，並因應個別個案所搜集到的證據決定是否作出起

訴。法庭亦會按每宗個案的情況，包括考慮所有證據的可靠程度而

作出判決。  
 
11 .  事實上，警方過往就不同的車輛 (包括的士和輕型貨車 )各類型

的非法活動 (例如兜客及載客取酬 )的執法行動取得成效。就機場而

言，警方在 2005年共提出 14宗涉及的士兜客的成功檢控；而輕型

貨車載客方面，警方則在 2005年共提出 15宗兜客和 3宗非法載客

取酬的成功檢控。在警方加強巡查下，相關罪行的成功檢控數

字在 2006年已有上升，截至 2006年 11月中，已有 39宗涉及的士

兜客、 15宗涉及輕型貨車兜客和 6宗輕型貨車非法載客取酬的成

功檢控。  
 
12 .  於 2005年及 2006年涉及輕型貨車非法載客取酬的成功檢控

個案，案例中車上所運載的人數由 1人至 3人不等，車上沒有運

載任何物品或運載的物品 /行李的數目由 1至 6件。由此可見，輕

型貨車是否載客取酬，在於有關車程有否涉及載客取酬的成份，車

上運載乘客或物品的數目並不是能否成功作出檢控的重點。  
 
 
在機場設立輕型貨車裝卸貨區  
 
13. 正如上文所述，現時有個別輕型貨車及的士業人士在機場 1號
及 4號停車場從事非法的運輸活動。雖然現時機場的客運大樓側已

設有貨物裝卸區，供機場客運大樓租戶或其供應商以及其他人士的

貨車使用，但為加強打擊輕型貨車及的士在機場範圍的非法活動，

以及回應的士業提出在機場實施上落客貨分流的要求，政府部門及

機場管理局 (「機管局」)於今年 4月起着手研究在機場推出新的行政

措施以達到這目標，我們並與輕型貨車及的士兩個業界多次會面。

於考慮他們的意見及輕型貨車和的士業在機場的運作情況後，我們

打算實施以下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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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於機場政府停車場側設置新的輕型貨車裝卸貨區 (有關位

置見附件 )；  
 
(b) 新的裝卸貨區劃分為裝貨區及卸貨區兩部分。輕型貨車在

卸貨區或裝貨區完成工作後，便應離開該區；  
 

(c) 除裝貨及卸貨處外，區內範圍的道路會劃為 24小時禁區； 
 

(d) 使用卸貨區或裝貨區的輕型貨車，一經進入裝貨區或卸貨

區便需分別繳費，首 30分鐘收費 $40，第二個 30分鐘則收

費 $60，此後則每 30分鐘收費 $80；收費與機場現有的客運

大樓側的貨物裝卸區的收費相同；  
 

(e) 設立裝卸貨區的工序約需五個月完成，在實施新的輕型貨

車裝卸貨區後，輕型貨車及的士均會被禁止使用機場的 1
號及 4號停車場，有停泊需要的的士及輕型貨車可使用機

場的 5號停車場；以及  
 

(f) 新的輕型貨車裝卸貨區落成後，現有客運大樓側的貨物裝

卸區只會供屬於機場客運大樓租戶或其供應商的貨車使

用，其他輕型貨車只可使用新的裝卸貨區上落貨。  
 
14. 這些新措施不會影響合法營運載貨生意的輕型貨車在機場的

活動。因為他們能繼續享用機場裝 /卸貨的設施，有關的收費亦維持

不變。但另一方面，上述措施能縮窄輕型貨車及的士在機場從事非

法活動（例如兜客或非法載客取酬）的範圍，因日後它們會被禁止

使用 1號和 4號停車場。因此，此舉亦有助警方集中資源，於機場監

察及進行重點的巡查行動。考慮到上述各項好處，我們會盡快實施

有關措施。  
 
 
宣傳教育  
 
15. 除了透過執法及在機場設置新的輕型貨車裝卸貨區打擊非法

的運輸活動外，為了令輕型貨車業界和市民更了解輕型貨車可提供

的服務，運輸署已從今年 5月開始，展開一系列的宣傳工作，包括

透過電台廣播、宣傳單張、張貼海報、互聯網及發信致輕型貨車車

主及商會，提醒他們輕型貨車只可以載貨取酬，使用輕型貨車載客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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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酬及兜客乃屬違法，而提供非法運輸服務的車輛的第三者保險或

會失效，以致有關乘客並沒有保障。此外，警方曾透過電視節目「警

訊」，向市民及業界宣傳有關信息。政府會繼續及加強有關的宣傳

工作，包括提醒市民不應把輕型貨車當作客運公共交通工具來使

用。  
 
 
當局對修例建議的立場  
 
16. 雖然一直有成功檢控輕型貨車非法載客取酬的個案，我們知

悉有部分的士業人士認為當局應重新訂定「貨物」的定義，詳細說

明輕型貨車可載什麼「貨物」，或公共交通工具可載什麼「個人財

物」。然而，正如我們在上文第 9段所述，根據《道路交通條例》(第
374章 )，輕型貨車所提供的服務是否合法，關鍵並不在於提供服務

時車上正運載什麼類型的貨物，而是在於有關車程是否牽涉載客取

酬的成份，故此修訂「貨物」的定義，並非解決輕型貨車非法載客

取酬的問題的癥結所在。  
 
17. 再者，如要硬性詳列貨車可載什麼貨或什麼物品，並不切合

貨運行業實際的運作模式。基本上貨車會運載不同的貨物。同樣

地，修例規定公共交通工具可以運載什麼物品亦不切實際，各公共

交通工具 (包括的士、小巴、巴士及鐵路等 )現時在合法情況下，可

以分別運載不同類型及數量的個人財物及個人手提行李等。修例一

方面會對整個運輸業守法的人士造成影響，另一方會亦會為使用運

輸工具的乘客帶來不便。考慮到上述各項因素，我們並不支持部分

的士業相關的修例建議。  
 

18. 個別的士業人士亦建議把輕型貨車乘客座位的最高限制由 5
座位改為 2座位。事實上，現時法例訂明輕型貨車的最高乘客座位

數目為 5個，個別營辦者可按其實際運作需要，在車上安裝少於 5個
座位。由於不同的輕型貨車營運者的運作模式不同，在運載貨物時

需要跟車的人數亦有所不同。截至 2006年 9月底，全港共有約 76,000
輛輕型貨車，當中有超過 41,000 (或 54%)安裝有 5個座位。我們認為

法例需要提供彈性以照顧營辦者的實際運作需要，如為少數違法的

營辦者採用極端的方法把輕型貨車乘客人數硬性規定為 2人，則可

能影響大多數守法輕型貨車營辦商的實際營運，這並非可取的做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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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既然現時法例已有條文規管輕型貨車載客取酬的非法活動，

我們認為透過警方持續的執法行動、在機場制定管理措施及加強宣

傳工作，能有效打擊個別輕型貨車可能涉及載客取酬活動的情況。

我們認為並不適宜修改法例，為合法營運的運輸業人士和市民帶來

負面影響。  
 
 
未來路向  
 
20. 當局會繼續致力執法、加強宣傳，並聯同機管局盡快落實在

機場設置新的輕型貨車裝卸貨區，打擊各項非法運輸活動。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  
 
 
 




